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業部

約聘藥師甄選簡章

報名期限：114年7月1日至114年7月25日
壹、徵才內容

職缺
類別

資格條件
甄選
方式

工作內容 待遇
名
額

約聘
藥師

1.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並不得兼

  具外國國籍。

2.教育部認可之國內、外公私

  立專科以上藥學系畢業。

3.經藥師考試及格，並領有藥

  師證書。

4.具備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

  或健保特約藥局從事調劑業
  務2年以上之工作經驗。

5.無不良醫療糾紛紀錄。

6.進用藥師之藥師執照，需同

  意向衛生主管機關登錄為中
  油員工診所執業負責藥師。

書面
資料
審查
、
面試

1. 工作地點：高雄市。

2.負責診所藥局管理工

  作。

3.配合診所醫師處方調

  配藥品。

4.藥物之請購、驗收、

  清點、登記及管理。

5.病患之藥物諮詢。

6.藥師相關行政業務。

7.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

  認可之藥師業務。

8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比照本公司分類3
等1級支薪(月薪
約新台幣4萬6千
元)，另有獎金、
升等、退休、公
教人員保險等完
善福利制度，並
提供交通車及單
身宿舍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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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報名方式

一、意者請檢具以下表件(請以A4大小紙張備妥)：

1.公務人員履歷表(簡式)：含照片、自傳，末頁需親自簽名並簽註日期。

  (履歷表下載網址：https://www.mocs.gov.tw/pages/detail.aspx?Node=641&Page=9890&Index=5)

2.畢業證書影本。

3.國家考試及格證書影本。

4.藥師證書正、反面影本。

5.藥師工作資歷服務證明影本。

6.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請印在同一頁)。

二、一律採通訊報名：

     (一) 報名期限：自114年7月1日起至114年7月25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

                   不受理。

     (二) 郵寄地址：請掛號郵寄至「83245高雄市林園區五福里石化二路3號」

         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業部人力資源室李雅萍小姐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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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三) 連絡電話：(07) 641-3701 分機 8050

參、甄選及錄取方式

  一、甄選方式：

    (一) 第一試(書面資料審查)：依所繳交之報名資料進行初審，資格審查合格者將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優通知面試；不合格者，恕不退件及通知。

(二) 第二試(面試)：請應徵者依通知之面試時間，攜帶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報名

 時檢附之相關資料正本至指定地點參加面試，相關正本資料查

 驗後即歸還；未攜帶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國家考試及格證書

 正本、藥師證書正本、藥師工作資歷服務證明正本供查驗者，

 不得入場應試；未攜帶畢業證書正本供查驗者，撤銷該項於書

 面資料審查之給分，惟得於口試後1週內補件，逾期未補件者視

 同放棄權利。

  二、錄取標準：第一試分數占總成績20%，第二試分數占總成績80%，總成績滿分100

分，未達70分者不予錄(備)取。

  三、甄選結果：總成績最高分者優先錄取，錄(備)取名單於本公司及經濟部網頁公告

，並通知錄取人員報到；如逾期未報到，視同棄權，不得請求保留，

其缺額按甄試者總成績由高至低依序遞補；未錄取者恕不另外通知。

  四、錄取者所繳交之各項證件影本、資料如有偽造、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，撤銷其錄

      取資格。

肆、待遇

比照本公司分類3等1級支薪(月薪約新台幣4萬6千元)，另有獎金、升等、退休、公

教人員保險等完善福利制度，並提供交通車及單身宿舍申請。

伍、其他注意事項

依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》第16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構董事長及總

經理對於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在本機構派(僱)用，或派(僱)用為直接

隸屬機構之主管。對於本機構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

單位應迴避派(僱)用。」有以上情形者，請勿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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